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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给自己学生的著作写序，是件非常高兴的事情。
《刑事裁判的既判力研究》一书是李哲博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这篇论文从选题到成文，我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看到这篇论文即将顺利出版，我倍感欣慰。
　　应当说，选择这个题目进行深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近些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在很多领域都有突破性的成就。
但是，关于刑事裁判既判力的研究，包括对其历史渊源、相关范畴、构成要素等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初
步阶段，因此，这个题目的选择，契合了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研究深入发展的需要，具有一定的填补学
术研究空白的意义。
通观全书，较为突出的特点是：　　其一，系统研究了既判力的相关范畴，并阐释了相关范畴与既判
力的关系。
已有的对刑事裁判既判力的研究，更多见的是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等问题的研究
，而该著作则从刑事裁判的既判力理论人手，分析既判力的要素，厘清各国既判力相关原则的发展脉
络，进而指出，各国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禁止双重危险规则、前经开释或前经定罪规则等的规定都
是既判力在各国的不同表现形式。
　　其二，以更广阔的视野研究了既判力理论的适用问题。
国内已有的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研究，一般局限于为审判监督程序改革提供理
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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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既判力为主线，搭建若干功能性的平台，以各国在刑事裁判的终局效力方面需要解决的若干问
题为着眼点，从功能性分析的角度来进行比较，并结合我国实际，试图寻求和完善解决我国相关问题
的对策。
    本书在考证各国既判力相关范畴的基础上，论证既判力及其例外的正当性，分析既判力的各要素，
并运用上述理论解决前诉与后诉完全或基本一致情况下的审判监督程序问题；前诉与后诉部分重合的
情况下，前诉裁判对后诉是否具有约束效力、是否重复起诉问题；刑民交叉案件中前一生效裁判对后
诉的效力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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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一、问题的提出　二、研究的意义　　（一）既判力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功能　　（二）研究
既判力理论的现实意义　三、研究方法与论证结构第一章 既判力概述　一、既判力的概念　　（一）
既判力相关概念辨析　　（二）既判力的基本内涵　二、既判力的历史沿革　　（一）实体效力与程
序效力合一阶段　　（二）实体效力和程序效力尚未完全分离阶段　　（三）实体效力与程序效力分
离阶段　三、既判力的本质　　（一）实体法的既判力学说　　（二）诉讼法的既判力学说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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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滥用规则　　（三）美国——禁止双重危险规则　　（四）各国既判力相关规定之比较　五、既判
力的国际标准　　（一）国际公约中关于既判力的标准　　（二）第17届世界刑法学大会关于“一事
不再理”的决议第二章 既判力及其例外的正当性　一、既判力正当性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两难
的尴尬境地　　（二）解决的路径　二、维护法律秩序的需要　　（一）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与既判
力　　（二）法律秩序下的既判力及其例外　三、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冲突与协调　　（一）程序保障
理论与程序法优先原则　　（二）实体法优先为例外　四、被告人权利保障、诉讼终局性、诉讼经济
等多方利益的平衡　　（一）既判力对诸价值的关注　　（二）既判力对多方价值的平衡第三章 既判
力的表现形式——实质问题的终局裁判　一、大陆法系既判力之考察——以裁判的分类为视角　　（
一）刑事裁判的概念与特征　　（二）既判力的界定——以刑事裁判的功能、内容为基本线索　⋯⋯
第四章 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争议事项第五章 既判力的例外与刑事终局裁判救济程序第六章 刑民交
叉案件中的既判力问题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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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既判力概述　　四、既判力在各国的比较法考察　　既判力原则从远古走到现代，并为世
界各国所普遍认可，将之作为诉讼的基本准则，是因为既判力原则蕴含着一些人类文明社会的共识和
维护国家秩序所必需的价值。
　　首先，既判力原则是维护法的安定性的需要。
法的安定性，是法的公正性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维护法律权威及实现秩序价值的必然要求。
如果法的实施没有一定的安定性，朝令夕改，公正就无从谈起，法律权威就难以确立，秩序价值就难
以实现。
既判力原则最重要的着眼点，即在于维护秩序的稳定和社会及法律的安宁，是在一定条件下追求实体
真实价值目标让位于法的安定性价值的结果。
　　其次，既判力原则也是维护被告人利益和维系社会关系稳定性的重要保障。
对被告人的同一个罪行反复追诉或者多次处罚，既有失公平，也往往损及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被告人即处于由生效裁判确定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而与其他社会关
系主体发生各种关系。
这种关系需要相对稳定，才能使社会关系主体预见其行为的后果，并在该可预见的后果之约束下依法
进行各种活动，社会秩序才能得以维护。
如果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难以确定，被告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就难以稳定，与之相关的主体的社会关系
也就处于不稳定状态，其行为便不知所措，其合法权益便可能因此而受到损失，社会生活也难以实现
有序性。
　　概括而言，世界各国关于既判力原则的规定仍然具有以法系为判断标准的特点。
在大陆法系国家，主要体现为对既判力相关理论的继承，在刑事诉讼中体现为既判力、一事不再理和
法律效力确定；在英美法系国家，则更多的体现为刑事诉讼中的原则或规则，主要是以英国为代表的
英联邦国家的前经规则和禁止程序滥用规则和美国的禁止双重危险规则。
　　（一）法国、日本、德国——既判力、一事不再理及法律效力确定法国、德国、日本这些大陆法
系国家在既判力问题的规定上基本类似，尽管在具体的规定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在理论层面，
均使用既判力、一事不再理、法律效力确定等词汇来描述大致的功能。
具体如下：　　在法国，“以同一罪行不受两次审判”这一法律格言所表达的“刑事既决事由对刑事
的既判力”原则，在1791年的法国宪法中得到确认。
判决的既判力既约束审判法庭在审判阶段的裁判，也适用于预审法庭在审前阶段的部分裁判。
由刑事法院作出裁判的既判事由对其他刑事法院具有“否定性质”的既判力，也就是说，其他刑事法
院不得再行受理针对同一人的、依据已经受到最终判决的相同事实提起的追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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